
課後照顧職場上
應認識的法律實務

案例分享
不當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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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不⼒



王雅代
現職

青溪國小教務主任

曾任

導師 9年

設備組長 2年

訓育組長 2年

衛生組長 1年

總務主任 2年

教務主任 7年

輔導主任 2年

教務主任~~今5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全國不適任教
師處理人才資料庫」輔導員

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

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人才庫

教育部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專業人
員人才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全國不適任教
師處理人才資料庫」調查員

教育部校長事件審議會調查人才庫

桃園市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
素養人才庫



游刃有餘

內容大綱
什麼是「課後照顧」？

無計可施

不可不知的「法」及「規定」

被陳情教師處理程序

當一位稱職的課照老師！

Q & A



什麼是「課後照顧」？

服務內容：

課後照顧服務班辦理內容主要為生活

照顧及協助家庭作業寫作，應與正式

課程、補習及單項才藝班教學等內容

有所區隔。



教師法1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2

不可不知的「法」
及「規定」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

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訊蒐

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

3

4

5

6

7

教師法施行細則

兒童權利公約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

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

8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

桃園市政府短期補習班與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

9



什麼是「教學不力」？
一、不遵守上下課時間，經常遲到或早退。

二、有曠課、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經勸導仍無改善。

三、以言語、文字或其他方式羞辱學生，造成學生心理傷害。

四、體罰學生，有具體事實。

五、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益。

六、親師溝通不良，且主要可歸責於教師。

七、班級經營欠佳，有具體事實。

八、於教學、輔導管教或處理行政事務過程中，消極不作為， 

    致使教學成效不佳、學生異常行為嚴重或行政延宕，且有 

    具體事實。

九、在外補習、違法兼職，或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

十、推銷商品、升學用參考書、測驗卷，獲致私人利益。

十一、有其他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



第14條 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

第15條 解聘，且應議決一年至

        四年不得聘任

第16條 解聘或不續聘

第18條 終局停聘，議決停聘六

        個月至三年

教師法



第 8 條

本法所稱體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

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責令第三者

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

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

受到侵害之行為。

本法所稱霸凌，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之霸

凌。

教師法施行細則



第 8 條

本法所稱體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

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責令第三者

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

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

受到侵害之行為。

本法所稱霸凌，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之霸

凌。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第二條 定義

第四條 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

第五條 平等原則

第六條 比例原則

第七條 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審酌情狀

第八條 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

第九條 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

第十七條 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

第十八條 教師之強制措施及阻卻違法事由

第二十五條 違法或違禁物品之處理

第二十七條 身心障礙或精神疾病學生之轉介措施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第 31 條

1、締約國承認兒童享有休息及休閒之權利；有從事

   適合其年齡之遊戲與娛樂活動之權利，以及自由

   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活動之權利。

2、締約國應尊重並促進兒童充分參加文化與藝術生

   活之權利，並應鼓勵提供適當之文化、藝術、娛

   樂以及休閒活動之平等機會。

兒童權利公約



第 81-1 條  
1、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擔任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

心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三、有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各款所定行為之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予以解聘或解

僱，並審酌案件情節，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
四、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童少年之虞，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不能

執行職務。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49 條  1、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

四、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供人參觀。

五、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

六、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七、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八、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年。

九、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

十、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

十一、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情、猥褻、性

    交或其他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

    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十二、迫使或誘使兒童及少年處於對其生命、身體易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十三、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十四、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97 條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
停聘或資遣辦法

授權依據：

教師法第29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本法所為教師之解聘、

不續聘、停聘或資遣程序及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
停聘或資遣辦法

第六十一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實驗教育

教師、專任運動教練及協同教學人員，涉及解聘、不續聘

或終局停聘情形者，其調查程序，準用本辦法規定辦理。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職員、教官、學生事務創新人員、

工友、運用於協助教學之志願服務人員、實際執行教學之

學校外聘運動教練、教育實習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輔導

管教或研究之人員，涉及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

關係情形者，其調查程序，準用本辦法規定辦理。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
停聘或資遣辦法

第三條 判斷教師行為違法情節輕重，應審酌

       下列因素：

一、對學生身心造成之侵害。

二、對學生之侵害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包括

    故意、過失、悛悔實據及其他相關因素。

三、對學生侵害行為之次數、頻率、行為手

    段、重複違犯及其他相關因素。

四、阻卻違法事由。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
停聘或資遣辦法

第五條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知悉教師疑似

涉及第二條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情形時，得向行為人行為

時所屬之學校（以下簡稱調查學校）檢舉。

    前項以外人員，知悉教師疑似涉及第二條第四款或第

五款規定情形者，得向行為人行為時所屬之學校檢舉。

    學校經大眾傳播媒體之報導、警政、社政、衛生機關

或醫療機構之通知而知悉者，視同接獲檢舉。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
停聘或資遣辦法

第七條 

    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疑似第二條第四款或

第五款事件時，均應立即向學校所定權責人員通報，

並由學校權責人員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通報。

    前項通報應依法令所定時限為之，並應視事件情

節，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

規規定，進行通報。



校園事件之檢舉、通報、受理1被陳情教師
處理程序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第7條 

•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疑似疑似校園事件時，均應向學校權責人員通報，並由學校權責  

  人員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通報。

•視情節依兒少法社政通報。

第8、9、12條

•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時，應先行保全、初步調查有關證據、資料、說明。

•學校應於受理檢舉事件後，7個工作日內召開 校事會議審議。

•學校應於接獲檢舉之日起20日內，以書面通知檢舉人是否受理；無從通知者， 免予通知； 不

  受理者， 應於書面通知內敘明理由。



校園事件之調查程序2被陳情教師
處理程序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第13條  校事會議應依下列各款規定決議調查事實之方法：

•涉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且其情節明

  顯未達應依本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予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

  者，校事會議得決議無須組成調查小組，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

•涉及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第十六

  條第一項或第十八條第一項情形者，由校事會議依本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校園事件之調查結果3被陳情教師
處理程序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第25條  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

一、教師涉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而無輔導改善可能者，學校應移送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

二、教師涉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

    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教評會審議。

三、教師涉有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情形，且非屬性別事件者，學校應移送教評會審議。

四、教師涉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而有輔導改善可能者，學校應自行輔導或向

    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輔導。

五、教師涉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且其情

    節未達應依本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予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

    者，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

六、教師無前五款所定情形，應予結案。



當一位稱職的
課照老師！

依國語詞典，「稱職」的意思：

德才和職位相稱，能勝任所擔當的職務。



當一位稱職的
課照老師！

Ferchen（2012）從教育文獻、法院判例

及學區評鑑的觀點，分析比較這三個系統

對於教師教學的定義。

教育文獻：

稱職教師的特質為有效的課室管理技巧、

學科內容知識、有效的教學過程和評量、

積極參與專業發展等。



當一位稱職的
課照老師！

法院判例：

支持解職的理由一般是基於缺乏課室管理

技巧、無效的課程教學、與家長和學生溝

通不良、不遵守學校和學區的聘約，且無

能力改正這些方面的不足。



當一位稱職的
課照老師！

學區評鑑：

是以績效為基礎的教師評鑑，主要是以教

師應具備的能力為焦點，以有效的幫助學

生成功的學習。



累了嗎？

走出去呼吸點新鮮空氣

發個呆 放個空

然後想一想

我是誰？

我想成為怎樣稱職的課照老師



1、不按課表上課，學生帶錯課本，全班罰站。

2、上課經常遲到、早退。

3、雖是偶而體罰學生，但常以舉水桶、太空坐

   的方式處罰學生。

4、常以嚴厲的言詞辱罵學生，造成其心靈受創。

5、與家長親師溝通不良、教學方式怪異，不管學

   生是否聽懂且隨其高興，進度忽快忽慢，完全

   不按學校既定課綱。

6、對成績好、家世好的孩子，疼愛有加；對成績

   差或弱勢家庭孩子，態度惡劣，且時常辱罵，

   諸多刁難。

紅線在哪裡？案例分享



1、管教不當part1

2、管教不當part2

3、管教不當part3

4、管教不當part4

5、管教不當part5

6、管教不當part6

7、管教不當part7

8、管教不當part8

紅線在哪裡？案例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WOniStSSP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57fqXd1V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4je29nEv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Ru6-OswY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q6X056B5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RUaOwz0F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l5uGTb12N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YzAJ88M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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